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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法治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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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真正形成自己的军事法治和军事法学，需要经历三大重构工程：一是对中国的军事法律传统进行重构与创

新，二是对西方军事法律理念和军事法律制度进行重构与创新，三是对中国的军事法律现实进行重构与创新。这种重构是

指在深度反思、具体辨析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对古今中外的军事法律义理、军事法律制度和军事法律文化进行筛选、加工、

升华和整合，从而形成中国的军事法治模式和军事法学理论。

关键词：军事法治；军事法学；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D912.12；E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5）02-0094-11

收稿日期：2015-01-08
作者简介：周 健，中国人民武警部队政治学院军事安全保卫系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中国军事法治的发展要打通汇合如下三条路

径：一是对中国的军事法律传统进行重构与创新，

二是对西方军事法律理念和军事法律制度进行重

构与创新，三是对中国的军事法律现实进行重构与

创新。这种重构是指在深度反思、具体辨析和整体

把握的基础上，对古今中外的军事法律义理、军事

法律制度和军事法律文化进行筛选、加工、升华和

整合，从而形成中国的军事法治模式和军事法学理

论。这种军事法治和军事法学应既具有中国传统

的血脉根基，又具有现代的精神气质；既能体现中

国独特的法律智慧，又能包容人类优秀的法律价

值；既能切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又能为人类法

律文明和世界和平做出重要的贡献。

军事法何以独立？军事法何以向社会贡献其独

特的价值？如何使军事法走向民间并焕发其生机？

述说军事法的中国故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追

求。中国需要充分吸纳融汇古今中外军事法之精

华，沿着自身路径开拓据以长远发展的法治之路，重

建军事法治系统工程，彰显中国军事法的主体性和

自信心。军事法治的发展方向，旨在开启使传统道

德认知与现代法治体系融合之智慧，建立一套以现

代方式运行的军事法治体系，建设强大的民主法治

国家，最终达至和平与幸福的生活。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法治发展之路。

一、中国军事法律传统的扬弃

《易经》曰：“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1]83对于

《易径》“师出以律”之“律”，尽管历代注家有不同的

说法，但武力确实从一开始就与法律结缘。武力与

战争带给世人的是无穷的痛苦记忆，而它又是“不

可避免的恶”。为了扩张武力、打赢战争，军事法要

么被置于工具的地位，要么被视为“多此一举”。如

何打通武装力量体系内外对于规则认知的隔阂？

如何联结和平年代公民主体与军法现象之间的价

值认同？在这里，文明构成了军事法的重要价值维

度，也成为引领民众认同军事法、穿越军事法之门

的理念共识。回顾人类历史长河，从文明的发轫到

文明的冲突再到文明的融合，始终与暴力、战争、武

力联系在一起。

古代称战争为争、战、征、伐、兵等。战国时期

的兵书《吴子》中已有“战争”[2]97一词。战争是敌对

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

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在中国东周时期，国家形

成的最重要动力就是战争，从分散的封建国家到统

一帝国的过渡全凭武力征服。春秋时期的 294 年，

中国的“国家”之间共打了 1211 次战役，和平岁月

仅有 38 年，超过 110 个政治体被灭绝。后续的 254

年战国时期，打了 468 次战役，仅有 89 年太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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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世界史也大抵如此。战争的母体，发育出了专

门为征税征兵的官僚机构，促使国家文明体的形

成；但母体最终又受到自身发展的抑制，萎缩化约

为法治国中的一个小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军法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战争的扩大，迫使服兵役

的主体资格从贵族向平民转移，并最终形成了公民

服兵役的法律制度。而在经由兵役获得公民资格

之后，从“公民—军人—公民”的身份转换中，军法

始终在寻求一种文明制度的安排。

军事法的发展是一个文明从自发生长到相互冲

突再到借鉴融合的过程，正是在规制武力的制度进

程中，我们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茁壮成长。文明为人

类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为国家武力的生成、维系与

运用提供判断标准，而其具体载体则体现为规则与

法治。军事法法治的抱负是用法治文明驯化野蛮的

武力，使军队成为文明之师、立于不败之地，其终极

目标是人类永久的和平。

文明首先实现人类暴力的有组织化。战争与

暴力形成国家，但利维坦的降临并没能永久解决暴

力问题，反而将之移至更高层次——“战争创造国

家，国家发动战争”之状态。这或许是当初文明共

同体形成所始料未及的。人类构筑国家的目的，是

保障共同体的安全，促进公共理性。一旦公共理性

形成，就渐渐转变为法治系统，通过规则来规制武

力和暴力。因此，自从国家诞生之后，经由战争孵

化出的文明，就开始了规制、反制暴力的漫长过程。

军事法传统是内存于“中国法律传统”之中的

传统。中国军事法的传统从起源时便已显现，在此

后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传统随着各朝的经济、政

治、军事、科技、文化及周边环境的不同而凸显。

（军）礼（军）法结合、军令齐备、兵典法典化、王权统

军权、独立军事司法系统、民主主义军法观念等传

统贯穿整个古代中国。在不同朝代，有的传统则尤

为突出，如西周的以礼治军、春秋战国的以法治军、

汉朝的礼法结合、三国的军令兴盛、南北朝及元朝军

事法的二元性、唐朝军事法构成的严密性、宋朝军事

法的高度集权性、明朝军事法的保守型、清朝军事法

的完备性等。当然，这些传统是鲜活的、处在不断的

变动之中，我们不把它们固定在某一朝代或某一方

面，而是融在中国的大历史中探求其特点。

传统之一：礼法结合。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

于西周初期的周公制礼。经过周公制礼，礼的规范

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成为“法度之通

名”。周公礼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简言之，包括

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吉、凶、军、宾、嘉五礼的礼仪

和制度。周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礼不行，

则上下昏，何以长世。”[3]226 礼由体现原始社会习俗

的带有宗教性质的仪式，发展成为以国家权力为后

盾的、由法律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是氏族原始民

主制解体、阶级社会形成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社

会文明的进步。礼的作用除正人伦、明尊卑、辨是

非外，最为重要的是经国家、定社稷。由于礼是安

上治民、体国立政的根本指导原则，是调整社会关

系和国家生活的思想基础，也是维护王权专制的理

论教条，因此从周公制礼以后，礼便被视为“国之干

也”“国之常也”“王之大经也”。汉时，贾谊在所著

《新书》中对于以礼施政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指出：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

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

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

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法律称为“刑”，战争称为

“兵”。在原始社会中，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也

没有军事犯罪现象，因而也就没有军事法，调整各种

社会关系（军事关系）与秩序的不是法律，而是原始

（军事）习惯——原始社会（军事）规范。

战争中的分工，改变了部落成员间的平等关

系。虽然当时部落首领与战士的根本利益并无后

世那么大的分歧，但这种权威与服从、指挥与被指

挥的关系，随着旷日持久的部落间战争逐渐平息，

战时的号令就演变为平时的规范，成为最早的刑法

（军法）起源，“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4]712。

而且由于战争早已把赏罚大权交到了部落首领的

手中，因此这种规范也日益变得不可触犯。

军法除了对本部落成员进行严厉束缚，对敌对

或被征服部落成员更是充满了血腥味。对敌对部

落的征伐本身就是一种极刑，故而《汉书·刑法志》

言：“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

钻凿；薄刑用鞭扑”[4]715。征服者认为，只有将残忍

的手段用于被征服者身上，才能“暴虐以威”，使敌

人“改邪归正”。所以，在古人眼中，兵刑一源，军事

法、刑法是一回事情。如《汉书·刑法志》，顾名思义

是在讲刑法，但该书近一半的篇幅在谈古代的军制、

军赋和兵法。战争加强了军事首长的权力，王权就

此萌芽，军事法在王权的支持下逐步发展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兵家对治军中“礼”与“军事法”

的相互关系已经有清醒认识，“礼”已逐渐演化为一

种伦理道德，与成文军事法相结合成为治军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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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此后的封建王朝制定法律，无不以“礼”为指

导。唐律集前代各律之大成，将礼作为确定一般原

则、罪名和刑罚的主要依据。唐律内容“一准乎

礼”，《唐律疏义·名例》篇即明白表示“以义律制”，

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

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还大量援用儒家经

典的内容，名例律仅 57 条，但出现儒家经句的就有

40 余处。可以说，唐律奠定了礼刑合一的局面，真

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成为传统中国法典的楷模

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

唐以后，以礼为主导的儒家思想一直在传统中

国的思想史上占有着最主要的地位，礼的足迹遍及

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明刑弼教”的思想是礼与法

最好的总结。《四库全书提要》唐律疏议解云：“唐律

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

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

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乎唐律。”此后

传统中国法皆“一准乎礼”。此时儒家已经达到了

以礼正律的目的，所以其后的传统中国法，尽管各

朝替换，但在强大的“礼”文化的支撑下，除了增加

或删减一些与本朝代相适应的新例、令或格以外，

也未有太大改变。

传统之二：军法严明，“一断于法”，“ 刑不二

门”。战国时期，法家针对三代“礼不下庶人，刑不

上大夫”的传统，鲜明地提出“援法而治”，“一断于

法”的主张。秦商鞅变法时，高举的旗帜就是“刑无

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

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第十七》）。三

国时，曹操在《孙子》“法令孰行”之后特别加注：“设

而不犯、犯而必诛”[5]77，以示他以法治军、一断于法

的决心。《曹瞒传》有云：“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

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扶麦以相持。于

是太祖马腾入麦中，赦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

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

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固援剑割发

以置地。”[6]5

三国时，诸葛亮治蜀所奉行的法治原则，就具

体表现为“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

必罚”，结果造就了蜀国的法治秩序，虽然偏于西南

一隅，却可以和强大的魏国相抗衡。以“科教严明”

“上下有节”著称的诸葛亮，常以“吾心为秤，不能为

人作轻重”自律，“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无论

宫中、府中，都“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他自己也因

街亭用人之失而上疏“自贬三等”。正是由于诸葛

亮“使法量功”，依法断罪，使得蜀国内政清明，军纪

整肃，即使对强魏也能够保持进攻的态势。

传统之三：军权为政治的核心。中国从进入阶级

社会、建立国家起，便形成了专制政体。在商周的文

献中，“予一人”是国王的自称，象征着他所拥有的至

高无上的特权地位。有关征伐祭祀等国家活动，都称

为“王事”，以示王即国家，两位一体。在甲骨文中多

次出现的“王命”“王令”“王乎”的卜辞记录表明，国家

的重大事务都由国王下令决定。国王不仅握有最高

的行政权、军事权，还握有最高的立法权与司法权。

夏商周三代重要的军令、法令大都是以国王的誓、命

的形式发布的。至西周建立，周王发布的诰、誓、命也

都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形式。

国王掌握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以西周为例，王

有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如有

不听命者，国王有实力进行征伐。不仅如此，国王

的权力还借助神权而得到加强。由于三代时期生产

力低下，科学技术远不能解释复杂的自然现象，因而

充满了敬畏。国王遂趁此有意识地利用神权来辩护

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并伸张王权。例如，夏启攻打有

扈氏发布的军令中便提出：“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

共行天之罚。”[7]10成汤在攻打夏桀的军令中也宣布：

“今夏多罪，天命殛之。”[7]12可见，专制王权是神权、族

权、军权、经济权、司法权的综合体现，是国家的最

高权力，王只服从天而不受任何约束。法律是以王

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意志，是遵王命治国的工具，

而不是约束王权的手段，这与古希腊、古罗马不同，

是东方另一种类型的专制。

皇帝控制最高的军事权。军队不仅是封建国

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制制度的重要支柱

和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

上，军权的分散是中央集权削弱的重要原因，而军

队组织的瓦解，则是一个王朝即将败灭的征兆。因

此历代统治者既殚心竭地组织一支执行国家内外

职能的军队，又严格集中军权，置于皇帝的控制之

下，这是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首要步骤。

秦汉时期，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军队中的

高级将领为国尉、太尉、将军、卫尉、中尉、郡尉等，

均由皇帝亲自任免。军队的调动必须出于皇帝的

命令，并以合符为证。

唐律严格规定调发军队满十人便须皇帝批准：

“诸差兵十人以上，并须铜鱼、赦书勘同，始合差

发。若急须兵处，准程不得奏闻者，听便差发。”擅

自发兵者，根据人数的多少，定罪刑的轻重，“诸擅

周 健 中国军事法治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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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百人加一

等，千人绞”。虽有兵部发兵文书，掌兵者也须报请

皇帝批准而后给兵，否则按所给兵人数，减擅发兵

一等论罪。如遇有紧急情况虽可以调发，但须及时

上奏，“其寇贼卒来，欲有攻袭，即城屯反叛，若贼有

内应，急须兵者，便得调发……若不即调发及不即

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

者，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唐律疏义·第十

六》）。

宋太祖赵匡胤从切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兵权所

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五代论·
卷四）。因此，他将握兵权、调兵权、统兵权分而为

三，由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握

兵，枢密院调兵，临时遣将统兵，三者均向皇帝负

责。任何一方不能拥兵自重，割据自为，从而保证

了军权严格从属于皇帝。由于皇帝牢固地控制了

职业化的军队，排除了武人参政的干扰，使政权机

构得以正常运转。

明朝同样加强了军权的集中，只是由于宦官参

与控制军队，表现了专制政治极端腐败的时代特

点。而清朝无论是八旗、绿营、蒙古骑兵，还是士

兵、番兵，其最高领导权均属于皇帝。

传统之四：军事法的人本主义。《老子》说：“以正

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8]280老子既以奇、正

相补，又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8]310，

以“慈”为三宝之首。慈，即仁，亦立足于仁本，不得已

方“以奇用兵”。孔子以“仁”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以

民之“信”为立国之本。孟子在《尽心下》中讲道：“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296《荀子·王制》篇记载：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

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10]151兵家的《武经七

书》与儒家的《六经》，其本原皆在于仁义，故曰“仁义

一原”也。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既是《孙子兵法》

的灵魂所在，也是诸家圣哲的基本观点。《司马法·仁

本第一》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

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2]139

传统之五：军法形式多样。战国以前，军事法

基本无成文法，沿袭习惯法。从商鞅变法始，改法

为律，开始了大规模制定法律活动。秦以魏李悝

《经法》为蓝本制定《秦律》，这是中国古代改法为律

的开端。此后，在中国古代，皆以律为本，不同王朝

各有代表性的法典，其篇章体系相沿而不相同，基

本是以前代为基础并不断改进和调整。同时，随着

军事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各种法律法规以

适应军事社会关系的调整，形成了以律为统、渊源

多出的法律特点。如秦的军事立法渊源既有军爵

律、屯表律、除吏律、戍律、除弟子律、徭律等，也有

皇帝的诏令、法律问答、判例和兵法等。汉承秦制，

军事立法渊源有令、科、比、《春秋》、法律解释以及

兵法等。据《六韬·龙韬·立将》记述，汉时由君王对

将军授斧钺，视为立将之礼，保证给予军中将军以

指挥上的全权，不予干预。立将之礼在军事法上有

重大意义，意味着军队中的将军之令具有了国家强

制力，甚至可以超出任命者统治范围的独立性与权

限，成为军事法的重要渊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既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

期，也是各民族的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关

系错综复杂。少数民族的军事首领在入主中原之

后对军事法律制度的改革，就出现了一方面保留本

民族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沿袭汉族传统的“胡汉杂

糅”状况。同时在承汉军制的基础上，又创立新的

军事法律制度，军事法律文化和军事法渊源呈现多

样化特点。如晋代除制定《晋律》外，还制定令、故

事等。其中《晋律》20篇，它的创制是一项带有总结

性的巨大工程，其完备性受到古今学者的推崇，“有

损上益下之美”。《晋律》中的“擅兴”“卫宫”“厩律”

等篇内容即与军事活动有关。

唐朝的法律形式同样以律为主，律以外还有

令、格、式、典、赦、例等。唐朝军事法律寓于国家的

法律之中，法律形式多样化，军事法律主要形式可

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

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唐六典·卷

六）。此外，唐朝还制定了许多军事特别法作为补

充，如《军防令》《厩牧令》《兵部式》《监门宿卫式》，

等等。其中律与军令两种法律形式是军事法的主

要渊源，二者协调统一，基本精神一致而又各具特

色。律是普遍性、稳定性规范，军令则具有权宜性

和灵活性并适用于军内。律对军令起指导作用，规

定某些主要罪的处罚原则，军令则据此化为具体数

罪；同时律还在战时承认军令在军中的最高效力，

授权将领以军令形式去规定战时可能出现的各种

犯罪情况，在军还后才消失军令效力。总之，唐代

的军事法渊源多样，经过比较删定，组成了一个相

当完备的军事法律体系，调整着日益复杂的军事社

会关系。唐以后，以唐律为代表的律典成为中国封

建社会的主要法律形式，军事法渊源也大多沿袭于

此一时期，为后朝加以损益沿用，在明代时候才有

较大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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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与唐律相比，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的篇目和

体例。从《经法》六篇到汉律章，再到唐律十二篇，

中国法典篇目、体例在历史有所损益，但其连续性

还一目了然。而明律最终确定了六部分篇的体例，

是中国法典编撰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在明朝，军

事法制集古代之大成并有重要创新。《大明律》打破

了秦汉以来将军事法分别列于多篇的格局和唐律

十二篇的体例，以六部来划分其篇目，在军事法方面

集中专列《兵律》一篇，包括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

驿五章，章下又分若干条目。同唐律相比，明律突出

了军政方面的内容，并成为覆盖整个军事领域的基本

法。除了律之外，明朝还有令、诏、例、榜文等多种法

源，其中关于军事法调整范围有集军事犯罪与刑之大

全的《兵律》、调整规定军事某一方面的单行法令（如

《军卫令》《行军号令》《军法定律》《教练军士令》《勾补

军士令》等）以及不断增改的例（如《军政条例》）。此

外还有《大诰武臣》《武臣赦谕》《武臣保身赦》等具有

训化性的法规。明朝军事法数量众多，内容完备，对

清朝军事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传统之六：借鉴吸收前代军法经验。中国法制

历史，四千年来从未间断。历代新王朝的统治者在

立法之初，一般都能认真考察前朝法制的得失利

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形成新的立法思想和

原则，进行改革。

先秦军事法自诞生之后，随着时代变迁得到了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秦统一后，推崇法家，以法治

国，同样大量采用军功爵法，适应了战争环境，利于

增强军队战斗力。基于国家、军队的性质与职能的

共性特征，汉朝的武装力量建设基本是在沿袭秦的

形式上而逐渐发展、演变和完善的，军事法也在继

承秦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变化。如采用秦代的

《军爵律》《徭律》《戍律》等。汉代统治者在不断制

定、更改军事法律的同时还颁布了大量的诏令，使

用令来随机调动、调整和巩固军队建设中的各种关

系，以达到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的目的。其后，令在

实际应用中的效力甚至高于律。秦汉军事法制确

立了中国古代军事法制的本体和原则，设定了中国

古代军事法制的基本范畴。中国古代军事法律制

度在这一历史时期基本发展成形，并趋于成熟。

传统中国军事法在隋唐时期获得高度发展。

隋朝存在的时间虽很短，其所确立的政治、军事法

律制度，对唐朝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隋建国

后，积极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体制改革并通过立法

加以确认，其中许多制度，如三省六部制、兵役及军

事领导制度等都为唐朝所沿用。唐初，以唐太宗李

世民为首的统治者很重视从法制上总结前朝的得

失，并在自己的立法中加以鉴戒。在军事法方面，

唐朝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就兵役、军事领导

体制、编制体制、后勤装备、行政管理、军事犯罪与

刑罚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

军事法律制度。唐代还借鉴和吸收前朝多种法律

形式，把各方面的军事社会关系都纳入法律调整的

范围，使各种军事活动有章可循，从而有利于统治

者管理和掌握军队，标志着唐朝封建军事法律制度

的系统化和完备化，也成为后世封建军事法的重要

渊源。五代十国至宋，军事法主要沿袭唐朝旧制，

并因之有所损益变革。《宋史·刑法志》说：“宋法制

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赦。”

元朝建立政权后，统治者的立法思想是“古今

异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在形式上，除继

续沿用本族的规范外，又相继使用唐宋以来令、格、

编赦、编例等。元朝在“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

的思想指导下来建立符合本民族特点的政权机构

和军事法律制度，从而形成了汉族封建军事法律与

蒙古习惯法相结合的新的军事法律制度，将蒙古军

队的编制与训练办法推广到其他军队，又吸取了中

原建立专门军权机构、征兵制、设置中央禁军等传

统，最终表现为军事法文化上的二元特征。

明代十分注意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明太祖认

为，“元政弛极，豪杰蜂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皆不知

法度以明军政”，因此决心在建国之初，“先正纲

纪”。明太祖在修律过程中重视对先朝法制的继

承，据《明史》卷 93《刑法一》记载：“平武昌，即议律

令”。明撰定的《大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脱胎

于唐律又不同于唐律。它总结了唐、宋以来，特别

是明初 30 年封建统治与司法镇压的经验，增加和

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比唐律

有所发展。明太祖对捍卫其律令的稳定性极其重

视，曾下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变

乱祖制之罪”（明史·卷九十三）。因此，《大明律》终

明朝一代通行不改。除了仿唐制定《大明律》，明朝

还仿照《唐六典》的体例，编制了《大明会典》。在纵

向比较继承前代法制的同时，统治者还十分重视结

合现实制定新的法律。在设立六部后，以六部分理

国家政事后，更以六部来划分大明律的篇目，使各

律的调整范围更加明晰，并与相应的有关部衔接。

从此改变了沿袭八百余年的唐律十二篇的体例，开

创了新的六律体例。如对应兵部则有《兵律》，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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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法的基本内容。在明朝的军事立法中，内容涉

及军事生活各个方面，甚为完备。《明书·戎马志》评

价明朝军事法立法的完备，认为“布昭圣武，立法详

严”；“操练有法，优恤有条，逃亡有律，功赏有格”。

通过对前代法制的比较吸收和因时定制，明代制定

的法律和军事法规，使中国封建军事法律制度在当

时达到十分完善的地步。

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

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

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11]在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军事文化尤为耀

眼璀璨，具有极高的文明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类共

同价值。在实现强军目标的伟大征程中，尤其要发

挥中国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

军的文化软实力。在依法治军进程中，军事法治需

要创新，而重构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为此，应

接续深厚积淀的军事法文化底蕴，传承独具特色的

军事法精神，矢志不渝坚持，与时俱进转化。一方

面，抓住本根来培元，用好用足优秀传统军事法文

化，抓住脉络来贯通，追根溯源、贯古通今，抓住内在

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循络而成径，循脉而成势。另

一方面，抓住精髓来拓展，顺应新的时代趋势，立足

新的实践空间，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众长、推陈

出新，使优秀传统军事法文化始终迸发永续发展的

勃勃生机。

创造性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法文化。应将中国

传统军事法文化运用到当代军事法精神培育中，汲

取道德精髓，传承优秀品格，弘扬传统美德，内化为

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运用到提升实战能力，

以过硬作风打造过硬素质，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有

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运用到战斗精神培树中，

激发爱国情怀，激发战斗意志，让身先士卒、官兵一

致、团结友爱、同甘共苦的思想在官兵关系、兵兵关

系中得到弘扬，使优秀的传统军事法文化始终奏出

铿锵有力的时代强音。

将中国传统军事法文化融入强军目标的时代

要求，融入先进军事法文化的时代特色，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紧贴使命任务需求，紧扣官兵思想变化，

浇灌传统营养，汇聚时代元素，使优秀文化基因与

当代文化相适应，与时代精神一致，互为滋养，相融

共生，同步发展。总之，应通过扬弃旧义、创立新

知，赋予传统军事法文化新的时代精神，开启心智，

激活思想，彰显活力，使优秀传统军事法文化始终

彰显经久不衰的力量。

二、对当代西方军事法律理念和军事法律制

度的借鉴与吸收

进入新世纪以来，军队除承担保家卫国、抵抗

外敌侵略的传统职能外，还承担日益复杂的多样化

军事任务，比如反恐、灾难救助、维和、协助执法

等。各国在军队组织编制和军事训练上进行改革，

除发展种类各异的小型特种部队外，还对大建制部

队进行模块化编组，针对不同的军事任务进行灵活

配置、快速反应，以灵活、专业地执行上述多样化军

事任务。世界主要国家军队为应对各自不同的安

全威胁，纷纷调整国防与军队战略，积极推进新军

事革命，加强军事法治建设。

其一，反恐时代的军事立法。进入新世纪以

来，尤其是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

国家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恐怖主义和极端势

力成为美国当下最大的安全威胁。如何界定所俘

获的恐怖分子的法律地位，通过何种审判组织，依

据何种法律、何种程序对其予以审判，是“反恐”战

争中一个非常棘手的法律问题。美国国会 2006 年

10 月 17 日通过《军事审判委员会法》，明确规范了

军事审判委员会的设立、管辖、审判程序与运行机

制等问题。

美国在为谋取其全球战略利益而进行反恐战

争的过程中，也在加速推进军事法治建设进程。美

国国会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条的权限，继续围绕新

世纪美国的国防政策，制订整合程度更高的财年

《国防授权法》，而制订单一性军事法律的可能性较

低。美国为反恐战争所需，不断提高军人的薪金和

待遇，加大对外国敌方非法战斗员的打击力度；不

断修订《军事审判委员会法》及其操作手册，使其与

国际人道法、本国宪法不相抵触。美国国防部、参

联会及各军种会进一步加强军队内部规范性文件

建设，尤其是在未来一体化作战理念的影响下，各

规范性文件会日趋专业化，体系化。美国在军事行

动和日常管理中日趋重视军法顾问的作用，并会将

法律支持和服务予以规范。军法庭依然是美军指

挥官统御管理部队的最有效的形式，但军法庭的上

诉审判程序会日趋与普通刑事程序接轨，更符合正

当程序和公平审判的宪法要求。

俄罗斯面对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对其武装力

量的法律地位和任务作出了规定。2000年后，涉及

军队地位的相关宪法性法律主要有《战时状态法

（2002 年）》《紧急状态法（2001 年）》和《反对恐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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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法（2006 年）》等，以及战时状态法、紧急状态法、

国防法、国家安全法、内务部军队法等联邦法律的

修正案。俄罗斯《国防法》第十条规定，俄罗斯武装

力量是国家军事组织，是俄罗斯国防的基础，其目

的在于抗击对俄联邦的侵略，武装保卫俄联邦领土

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完成联邦宪法性法律、联

邦法律①和国际协定所规定的军事任务。2005 年，

国防法第十条的修正案允许俄政府在国内反恐行

动中动用联邦武装力量，扩展了武装力量的反恐职

能。2006年，联邦法律《反对恐怖主义法》第六条规

定了俄联邦武装力量在境内外反恐行动中的具体

任务。

日本于 2001 年 10 月通过《日本应对反恐特别

措施法案》，规定在不构成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

前提下，允许日本政府采取支援合作、搜寻和营救

人员、向受恐怖主义影响人员提供援助等形式的反

恐行动。反恐法案扩大了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

和职能，使自卫队完成从本土“专守防卫”到域外执

行反恐任务的转变，构成对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实质

性修改。

其二，通过立法提高军人待遇。美国为保持军队

的持续战斗力，通过立法不断提高军人（含退伍、伤残

及阵亡军人）及军人家庭的薪金和待遇，相继制定了

《军事建设、退伍军人及相关机构拨款法》《预备役及

退伍军人小商业再授权及机会法》《军人收入资助及

免税法》《美国军人家庭免税法》《退役军人福利提高

法》等一系列法律，以便提高军人薪金，为军人及家庭

提供税收优惠，并对军人在退役后的教育、雇佣、福

利、保险、住房等事项上予以全方位规定。

俄罗斯不断通过立法改善军人待遇，完善军人

社会保障。有关军人住房、医疗、薪金、退休保证等

领域的社会保障措施在《军人地位法》《国家强制保

险法》《兵役义务和服役法》与俄联邦财政预算等政

府条例和国防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有所体现。

近些年来，为保持俄联邦军队应有的战力水平，俄

立法机关完善了征兵组织与征兵程序等相关的兵

役法律。为此，俄罗斯制定联邦计划，征兵由原先

的全额征兵制部分地转向合同制；放松了兵源的国

籍限制，允许外国人可充任合同制军人；根据国家

兵力资源情况可缩短应征军人的服役期限，保持、

改善后备动员体系，修改民防立法，完善民防体系；

建立了服役的社会监督机制。俄罗斯的军事教育、

培训体系日益完善、科学。2002年俄联邦政府批准

了《2010 年前俄联邦军事教育体系改革》的联邦计

划，目的是根据国防预算优化军事教育体系，以满

足军队建设的需要。

法国从 1996 年开始决定对军队编制实施重大

改革，采取了以职业军人为主、少量志愿服役军人

为辅的缩编原则，逐步以职业军人取代义务兵，完

全实现职业化。到 2001 年颁布法令完全放弃了实

行近百年的义务兵役制，部队完全实现职业化。为

此法军更加重视完善军人的保障系统。法国军人的

社会保障包括薪金保障、被装供应、给养供应、住房

保障和退休保障。保障方式灵活，与物价变化和通

货膨胀情况相适应，是法国军人社会保障的特点。

其三，改革军队司法体制。进入新世纪以来，随

着反恐战争的持续进行，美国为节省国防成本，诸多

如警卫、审讯、运输、装备维修、日用品供应等后勤保

障业务由私人来承包实施。因此，受雇于或附随美

军在海外军事行动时提供物资、服务的平民个人或

组织愈来愈多，相应的也发生了大量的违法犯罪案

件，如“黑水公司”案、“虐囚”案，严重损害美国的国

防及军队利益，为此，国会制定、修正了以下相关的

法律，加大打击力度，必要时甚至授权军法庭予以审

判。2000 年的《海外军事管辖法》规定在紧急行动

期间对附随或受雇于美军的平民在海外实施的将构

成拘禁一年以上刑罚惩罚的犯罪行为，以及军人在

退役或离开现役后被发现或被起诉的在此期间所犯

罪行由联邦法院予以管辖。2007财年的《国防授权

法案》的第 552 节修改了《美国统一军事司法典》的

802（a）（10）款，对“在作战中为武装力量服务或者附

随军队”的平民的管辖从仅适用于“战时”修改为“正

式宣战时期或紧急行动期间”，这样对于国防部聘任

的十万平民雇员和承包商的违法犯罪可以通过军法

庭予以管辖。2008 年的《军事建设、退伍军人及相

关机构拨款法》第十一章还规定了于美国海外任务

时涉及合同或物资及服务供应的战争不当利益和欺

诈罪，将追诉时效由 3年延长至 5年，单独或并处不

超过 100万美元的罚金和高达 20年的监禁。

1951 年 5 月 31 日生效的《美国统一军事司法

典》是美国依法治军最重要的一部法律。但进入新

世纪后，该法典实施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其

中最重要的两个挑战是“军法庭上诉审判程序的平

民化”以及“军法庭审判程序不符合正当程序和公

①2005年第31号联邦法律对军队使命所依据的法律规范进行了扩充，军队任务依据联邦宪法性法律和联邦法律的规

定而改变。

周 健 中国军事法治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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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审判的宪法要求”[12]57。2008 年版《军法庭手册》

对上述挑战进行了回应，但它仍强调军事法是指挥

官治理军队的必备工具，由两种强制性途径实施，

包括由军法庭做出的刑罚和由指挥官实施的非审

判性惩戒；军事审判应符合宪法要求，得吸取普通审

判的价值、观念、程序和实体性制度，但军事法的根本

目的是促进军中正义，帮助维系军中良好秩序和军

纪，促进军事单位的效率和实效，以固强美国的国防

安全。新世纪以来，美国在推进军事法治进程中日益

重视军法顾问的作用，并且专门制订条例规范军法顾

问在军事行动中的法律支持。2007年 3月 1日，参联

会发布了《军事行动中的法律支持》，为联合军事行动

中法律支持的计划、培训和执行规定了基本原则。

俄罗斯完善军事审判组织和程序等相关立法。

1999年联邦宪法性法律《俄罗斯军事法院法》是关于

俄联邦军事法院制度的基本法。根据俄联邦宪法及

法院基本法规定，俄联邦军事法院的具体制度，只能

由联邦法律进行规范。军事法院是俄联邦法院体系

的组成部分，在全联邦境内实行统一的等级体系。军

事法院包括军区（舰队）军事法院和驻军军事法院，在

级别上分别相当于普通法院的联邦主体法院和区法

院。根据宪法性法律《俄联邦法官体系》第 13 条和

《俄联邦法官地位法》，军事法院法官由俄联邦总统根

据最高法院院长提名任命。俄罗斯军事审判主要适

用的是普通审判程序。由此，2002年新的《俄联邦刑

事诉讼法典》、2003年《俄联邦民事诉讼法典》对程序

法的修订同样适用于军事法院审判。

俄罗斯重新确定了军事法院的管辖权。根据

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军事法院具有三级两审的特

点，因此规定了军事法院的特殊管辖规则。驻军军

事法院除审理上级军事法院管辖的刑事案件外，还

审理由军人和参加过军事集训的公民实施的犯罪

案件。军区（舰队）军事法院审理刑事诉讼法第 31

条规定的与军人和参加过集训公民有关的刑事案

件。在行政案件管辖上军事法院的受案范围不断

扩大，军事管理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军人认为

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纪律处罚，都可以提起行

政诉讼，而不仅限于以往军队内部的申诉程序。俄

罗斯联邦领土范围外的军事法院享有联邦法院的

普通管辖权，除非国际条约另有约定，对其驻军地

域范围内的所有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均有管辖

权。此外，根据 2003 年军事法院法的修改，外国合

同制军人的军事违法案件纳入军事法院管辖范围。

在军事法院审判组织方面，俄罗斯最高法院军

事委员会、军区（舰队）军事法院审理一、二审案件

和监督审案件，驻军军事法院审理一审案件。根据

案件的不同性质，审判组织结构有所不同。在最高

法院的军事委员会和军区（舰队）军事法院审理第

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或由法官与

人民陪审员组成的三人审判小组审理，而在刑事案

件中只能由法官或法官与陪审员组成的审判小组

审理。驻军军事法院审理民事和行政案件，根据原

被告一方申请适用法官一人审理或由法官与人民陪

审员组成的审判小组审理，在审理刑事案件中根据

被告方申请适用法官一人审理或法官与人民陪审员

组成的审判小组审理。2006 年 12 月修改军事法院

法 [13]，将军人严重违反纪律而导致的纪律性逮捕列

入军事法院管辖范围，并规定了审理该类案件的审

判组织，即由驻军军事法院法官一人审理，对于上

诉审则由军区（舰队）军事法院法官一人审理。俄

罗斯通过强化军事立法，强调依法治军，不断健全

完善军事审判制度，使军事审判程序日趋与普通刑

事诉讼程序接轨，这不仅能够保障违法犯罪人的基

本人权，又有利于实现军中正义。

其四，军队人力资源监管法制化。战略型联合

指挥人才是美军军官队伍建设的顶端目标。2006

年，美国出台《约翰·华纳国防授权法》，专门就联合

军官职业管理明确要求美军将级和校级军官必须

熟练联合事务，经过相应的联合教育培训，执行过

联合任务。随着全球反恐作战任务的拓展，美军计

划增加 12%的特种作战力量。美军重视多样化经

历，鼓励并要求军人多参加海外任务、双多边联演

联训等。美军《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多次强调，在军

官职业生涯规划中要为军官发展多样化能力、参与

多样化经历创造条件，特别是要重视培养军官与地

方协调合作、使用外语、熟悉外国地理、进行跨文化

交流等跨域作战方面的能力素质。

美军所有人事政策制定和解释权都集中在国

防部，各军种部和司令部层面设有统一的人事管理

部门，负责政策的具体执行，军队基层单位则不设

专门的人事管理部门。

从顶层理顺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流程。统一政

策。军官、士兵的招募、选拔、晋升等采用统一的体

系和标准进行管理，以利于合理调配官兵比例结

构。精简流程。改革中，美军大量使用信息技术特

别是网络技术，人事决策流程大幅精简，一些环节

甚至提供实时服务，有效提升了决策效率。减少干

扰，大幅减少中间环节及参与人事决策的官员，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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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官兵拥有足够授权，直接与人事管理系统高层

进行沟通，确保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美军及时将改进后的岗位轮换制度、选拔审核机

制、任职资格标准等，以国会授权法等法律形式固定

下来。1986年，美国防部通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戈

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其中专门辟出一章阐释军

队人事政策，要求对各军种军官和联合军官实施更加

严格的职业管理，在提供最大发展机会和上升空间的

同时，确保造就出一批年轻的优秀指挥官。美军自

1996年第一次颁布《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以来，历次报

告中都有人力资源管理调整方向的论述，反复强调人

力资源管理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美国1974年筹

组建立的国防人力数据中心就是重要成果之一。目

前，该中心的数据资料已涵盖美国防体系所有人员，

为高层决策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近年来美

军战事不断，参军入伍成为美国风险最高的职业之

一，但仍能不断从社会引来大量优秀人才，与其人力

资源管理工作的这些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其五，军事立法技术日臻成熟。美国军事立法技

术日臻成熟，主要体现在将要规范的诸军事事项集中

起来，尽量整合以由每一财年的《国防授权法》统一规

范，至此已有八部这样的法律。与此相对应，美国国

会为某一或某些事项单独制定的军事法律不断减少，

说明美国在军队管理和建设上制度化程度愈来愈高。

新世纪以来，美军日趋重视内部规范性文件建

设，尤其是不断强化军事行动方面的指令、指示和

纲要建设。根据 1947 年《国家安全法》，1958 年《国

防部重组法》，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

重组法》，2005 年 6 月 13 日美国参谋会主席经国防

部长同意以指示的方式发布了《美军标准交战规则

和标准使用武力规则》，该规则包括 17 个附件。《美

军标准交战规则》及其附件 A～K 为在美国本土外

一切军事行动、紧急行动和国防部日常活动中（包

括反恐和反毒品），指挥官采取武力行动规定了基

本政策和程序，它是一种从和平向作战行动转化的

控制机制。而《美军使用武力标准规则》及其附件

L～Q 为所有指挥官在美国本土内的一切行动，包

括民事支援行动、在所有国防部的组织单位中的执法

行动和国土防卫行动中，以及采取武力行动规定了基

本政策和程序，以确保正确实施固有的自卫权利。

军事法制建设在推进俄罗斯军事改革和军队

建设等领域一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些年，

除特别状态法、战争胜利日法、军旗法、军徽法等专

项立法外，基本是在原有法律框架下对原有法律的

修订和增补，仅在联邦法律层面的修正就达 100 多

次，内容涉及军事组织、军事安全、军事机构管理、

征兵制度、军人地位、军事违法犯罪与责任追究以

及国际军事合作等各个方面，其中对《国防法》《军

人地位法》《兵役义务和兵役法》的修订、补充次数

最多。法国作为欧洲大陆的老牌军事强国，在进入

新世纪先后出台了几部重要的军事法规和国防规

划，以加强对军队的改革与建设。法国于 2007 年

对所有与军事和国防有关的法律法规重新编排，收

录到一部统一的法典——法国《国防法》之中，其内

容包括基本组织、国防任务、军事人员以及国防职

能等等。由于在国防军事法规中还存在着许多比

较陈旧的法律法规文件，此次的《国防法》对国防部

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做了清理，将其法规化，系统

化。2003 年，法国议会通过了《2003～2008 年军事

规划法》，提出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目标是：确保核威

慑的持久性、支持欧洲防务的发展；加强战略和军

事形势评估的自主性；确保军队作战能力；增强进

行公共服务和保卫国民的能力等。根据该法，法国

将总共拨款 880 亿欧元为法国军队购置现代化装

备和武器。在 2008 年新版的国防白皮书中法国更

将在国防事务中军事与民用设施的相互协调作为

一项重要的原则。随后，法国在其制定的几部军事

计划法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将军民两用技术作

为其国防高科技的研发重点。进入新世纪后，法国

针对新的国际安全形势和其国家防务的需要，通过

立法及政策引导等各种手段积极调整其国防结构

和进行军队建设，突出表现在加大力度发展国防工

业，提高其科技含量，同时加强与民用技术的结合，

相互协调；实现军队的职业化，努力改善军人待遇；

将国防建设法制化，国防的预算、武器的采购、国防

机关的职能全部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固

定，形成有效的监管体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内容上看，日本在军事方

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体现出“右翼化”的强势特

征，无论是和平宪法第九条修改的努力，还是“有事

法制”的逐步制定，要解决的最终问题都是为在境

外动用自卫队寻找理由，而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国内

立法，既是履行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的要求，也是自

卫队在日本境外活动必须解决的技术性问题。从

立法数量、质量上来看，数量繁多，形式规范、涵盖

面广泛，规定事项细致，可操作性强。所有立法方

面的成果，不论是“有事法制”系列立法，还是关于

外层空间的立法，都明确体现出使日本成为政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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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目标和导向。某些立法与既有国际法规则打

“擦边球”，甚至关于外层空间开发的《宇宙基本法》

则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既有规范。

综上，在借鉴外国军事法治的经验做法时，我

们务必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立足新的时代

和使命任务有选择、有鉴别地加以吸收借鉴，才能

真正把“他山之石”转化为有益养分，推动我国军事

法治的健全完善。

三、对中国的军事法律现实进行重构与创新

治军以法、治军从严是古今中外治军的一条铁

律。而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并不

断丰富发展的重要治军思想。

我军依法治军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建军初期。

我军创建初期，毛泽东就极为重视军队纪律建设，

倡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军纪严明成为人民

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特征。1927 年 9 月

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

湾村，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

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

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三湾改编”是我军建军时期

的一次重大军事立法，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1929年

12 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

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这是人民军队建设

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

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中

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

则，阐明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规定了军队内部、外

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强调了对红军进行无产

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该决议中，毛泽东提出了要编制红军法规的思

想。也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发布了《军事

工作大纲》《中国工农红军暂行编制法》《中国工农

红军纪律暂行条令》《中国工农红军暂行内务条令

草案》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

条令条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适时提出，军

队正规化建设必须实行“五统四性”，这为我军依法

治军、从严治军奠定了坚实基础。所谓“五统”，是

指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

律、统一的训练。所谓“四性”，包括组织性、计划

性、准确性、纪律性。根据这一方针，军队建设开始

向法制化过渡。在这一阶段，我军军事法制建设取

得了辉煌的成果，建立、健全了军队的基本法规和

制度。中央军委先后颁布《内务条令》《队列条令》

《纪律条令》三个草案和《政治工作条例》等军队的

基本法规和制度，奠定了我国军事法制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

“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重要思想，反复强调

治军要严、要抓军队规章制度建设，开启了我军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新时期。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

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即“八二宪法”），这是党和

国家决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建立社会主

义的民主与法制机制的一个重大标志。在这种情

势下，“依法治国”的主张应运而生。从 1985 年秋

天开始启动的我国第一个五年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更使“依法治国”的主张逐步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

张和全民意志。与此相应，军队也出现了主张“以

法治军”“依法治军”的呼声。1988 年 10 月，在首次

召开的全军立法工作研讨会上，中央军委提出“要

依法治军”，“依法治军要从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做

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首次提出“依

法治军”。同年 12 月，中央军委在《关于 1989 年全

军工作指示》中提出：全军工作以正规化建设为重

点，从严治军，依法治军，运用思想教育、法规制度、

行政管理等多种手段，综合治理军队的松散乱现

象。这是我军建设史上首次把“依法治军”正式写

进中央军委重要文件中。

伴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兴起，依法治军、从

严治军思想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1990

年 6 月 9 日，修订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

明确写明：“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实行严格科

学的正规管理”。至此，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提

出的“以法治军”“依法治军”“依法带兵”的思想得

到了权威的确认，“依法治军”从法律上被确认为我

军新时期的治军方略。1997年 3月 14日，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部《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该法第十八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依

法治军。”这是依法治军第一次出现在我国的法律

中，而且是出现在基本军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中。

从此，依法治军不仅是我军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本

方针，也成为我国武装力量建设的一项基本法律制

度。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始终坚

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

本宗旨，深入进行军队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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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

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要坚持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完善军事法规，加强科学管理。2012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

度，推动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十八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中国共产党

中央全会决定中首次完整表述了“依法治军”，指出

要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创新发展依法治军

理论和实践，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决定》强调，坚

持从严治军，加大军事法规执行力度，明确执法责

任，完善执法制度，健全执法监督机制，严格责任追

究，推动依法治军落到实处。中央军委法制局深刻

学习领会《决定》关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战略部

署，将其作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的行动纲领，明确指出：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

战要求，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规制度体系；着

力增强军事法规制度执行力度，确保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落到实处；健全完善军事法治工作体制，为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提供有力组织保障；加强法治教育

训练，夯实官兵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思想基础和素

质基础 [14]。这些军事法治行动充分体现了当前军

事法治建设的实在、细致、求严、求实的特征。

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客观要求提高部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为此，应

适应我军使命任务由维护传统安全向维护综合安

全转变的新情况，细化完善有关做好海上、太空、网

络等领域军事斗争准备的法律法规，把军事行动涉

及的各种内外关系的处理纳入法治轨道。当前，军

事法治的目标是，力争在 2020 年前构建起中国特

色军事法治体系，包括一个覆盖全面、有机统一、科

学实效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一个党委依法决策、

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军

事法治实施体系，一个党内监督、层级监督、专门监

督、群众监督等互联互动、有力有效的军事法治监

督体系，一个理论科学、队伍过硬、文化先进的军事

法治保障体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军事法的核心

精神，中国军事法治的重构与创新应围绕这个核心

展开。为此，健全军事立法，重点应从解决军事斗

争准备突出矛盾、官兵反映强烈问题、腐败易发多

发领域入手，加快相关立法，确保在党的领导下规

治权力，进一步理顺监管的关系，铸牢军魂。当前，

反腐治本、制度反腐是军事法治建设的突破口。

2014 年 11 月，习近平签署命令，“解放军审计署”由

总后勤部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在中央军委领导下，

主管全军审计工作，对中央军委负责并报告工作，

其党的建设、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由军委办公厅领

导。中央军委这一重要举措，对贯彻从严治党要

求，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预防和惩治腐

败，意义重大。全新的军队反腐体制的构建，使军

事法治建设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军队重点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细则》

在全军和武警部队施行。这是规范和加强军队重

点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防范遏制职务犯罪行为

的重要军事法规，对于确保各级各类人员依法履职

用权，维护权力廉洁运行，纯洁巩固部队和提高战

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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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up a New Space of World Geographical Knowledge : \^sion of Australia by the Chi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ou Zhenhuan 

The discovery of Australia can be said tothe second important "geographical discovery" made by the Europeans. Till the late 

1 Sthcentury and the early 19thcentury,their knowledge about Australia was still the newest oneaboutthe world geography. Over 

one thousand year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the Chinese sea routeswererestricted in a limited space of the In­

dian Ocean and the Pacific. Starting from the 15thcentur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Chinese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geogra­

phy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And the precise knowledge of Australia began to be gained in the late QingDynasty,which was 

an important stage pioneering knowledge of the world geography.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hineseexploration of Austra­

lia's knowledge opened up a new space of the worldgeography and therefore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world. 

Moral Paradox of Maintaining Security in Outer Space and Its Dispelling Path 
Zhao Fe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faced with a dilemma today: when non-military means is hard to resolve the threat from outer 

space, can other countries developthe outer space forces to protect their own safety? In this regard, whatever the answer is in 

the end,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the results will inevitably appear contradictory and fall into moral paradox. And for this reas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think deeply over the cause of the paradox. They should perfect international outer space 

law, strengthen the overall moral consciousness of outer space, better underst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ce and 

war and coordinateouter space interests of all countries so as to dissolve moral paradox and maintain outer space safety. 

The Path of Developing China's Military Rule of Law 
Zhou Jian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things that needs to be done in really forming China's military rule of law and military jurispru­

dence.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reconstruct and innovate on China's military legal tradition, the second to reconstruct and inno­

vate on the Western military legal concept and military legal system, and the third toreconstruct and innovate on China's mili­

tary legal reality. Such reconstruction bases itself on deep reflection, concrete analysis and overall grasp, and involves screen­

ing, processing, sublimating and integrating military legal argumentation, military legal system and military legal culture of an­

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thereafter forming China's military legal mode and military legal theory. 

New Trend of Our Military Legislation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Military Rule of Law 
Wang Baokang Liu Lili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resident Xi stressed that China should build a 

sound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rove the rule of law on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y building,and further pro­

mote the military rule of law on a more strict basis. This not only tallies with the new process of China's law building, but also 

reflect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deepening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on the par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Now we are 

trying our best to push ahead with our military legislative reform. Against such a background of military rule of law, we must 

work in conformity with new trends, grasp their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develop strong combat capabilitiesso as to provide a 

safeguard for an ultimatevictory in futur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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